
THY台灣通商法律事務所台灣通商法律事務所台灣通商法律事務所台灣通商法律事務所                                                     Newsletter 2015.06-CH 
 

本文之著作權屬台灣通商法律事務所所有本文之著作權屬台灣通商法律事務所所有本文之著作權屬台灣通商法律事務所所有本文之著作權屬台灣通商法律事務所所有，，，，未經許可不得使用及轉載未經許可不得使用及轉載未經許可不得使用及轉載未經許可不得使用及轉載。。。。 
 

 
                   
本 Newsletter 謹就法律之原則，作一說明，並不構成對具體個案提供法律意見，蓋因每一個案 
內容及事實不同，恐有不同之考量，故若需尋求對具體個案之法律諮詢，煩請與本所聯絡。 
 
20150528/Newsletter/K                                         1 

外國專業人員申請來臺外國專業人員申請來臺外國專業人員申請來臺外國專業人員申請來臺工作工作工作工作之之之之相關相關相關相關事項事項事項事項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有關外國人來台工作，依我國就業服務法規定，除法律明定之工作事項為限外，

且須由國內雇主向主管機關申請聘僱許可之後，方能於境內工作。因此有關外國

人來工作相關申辦事項請詳參下文說明。 

 

一一一一、、、、    外國人在外國人在外國人在外國人在臺臺臺臺工作工作工作工作之法令依據之法令依據之法令依據之法令依據：：：： 

依就業服務法第 43 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外，外國人未經雇主申請許可，

不得在中華民國境內工作。」 

所稱「工作」，依據行政院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之「在台工作須知」所為之

定義，是指凡有勞務之提供或工作之事實，不論有償或無償皆屬之。 

 

二二二二、、、、    外國人在臺工作之身分外國人在臺工作之身分外國人在臺工作之身分外國人在臺工作之身分，，，，計分為下列計分為下列計分為下列計分為下列 4 類類類類：：：： 

1. 外國專業人員外國專業人員外國專業人員外國專業人員。（指就業服務法第 46 條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6 款規定許可

工作之外國人。） 

2. 外籍勞工。（指就業服務法第 46 條第 1 項第 8 款至第 11 款規定許可工

作之外國人。） 

3. 僑生、外國留學生。（指依就業服務法第 50 條第 1 款或第 2 款規定從事

工作之外國人。） 

4. 特殊身分外國人：主要包括難民、連續在臺合法工作 5 年以上者、經獲

准與其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之直系血親共同生活者、具永久居留權

者。（指依就業服務法第 51 條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4 款規定從事工作之

外國人。） 

 
三三三三、、、、    外國專業人員在臺外國專業人員在臺外國專業人員在臺外國專業人員在臺之法定工作事項內容之法定工作事項內容之法定工作事項內容之法定工作事項內容：：：： 

依就業服務法第 46 條第 1 項規定「雇主聘僱外國人在中華民國境內從事之

工作，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下列各款為限： 

1. 專門性或技術性之工作專門性或技術性之工作專門性或技術性之工作專門性或技術性之工作。。。。 

2. 華僑或外國人經政府核准投資或設立事業之主管華僑或外國人經政府核准投資或設立事業之主管華僑或外國人經政府核准投資或設立事業之主管華僑或外國人經政府核准投資或設立事業之主管。。。。 

3. 下列學校教師： 

(1) 公立或經立案之私立大專以上校院或外國僑民學校之教師。 

(2) 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之合格外國語文課程教師。 

(3) 公立或已立案私立實驗高級中等學校雙語部或雙語學校之學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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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 

4. 依補習教育法立案之短期補習班之專任外國語文教師。 

5. 運動教練及運動員。 

6. 宗教、藝術及演藝工作。 

7. 商船、工作船及其他經交通部特許船舶之船員。 

8. 海洋漁撈工作。 

9. 家庭幫傭及看護工作。 

10. 為因應國家重要建設工程或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

工作。 

11. 其他因工作性質特殊，國內缺乏該項人才，在業務上確有聘僱外國人從

事工作之必要，經中央主管機關專案核定者。」 

 

四四四四、、、、    外國專業人員外國專業人員外國專業人員外國專業人員應應應應聘資格及其雇主應具備之條件聘資格及其雇主應具備之條件聘資格及其雇主應具備之條件聘資格及其雇主應具備之條件1 

1. 依據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 46 條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6 款工作資格及

審查標準（以下簡稱「審查標準」）第 2 條規定「外國人受聘僱從事本

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六款規定之工作，其工作資格應符合本

標準規定。」 

2. 各項工作受聘資格及雇主應備條件，茲析如後： 

(1) 專門或技術性工作專門或技術性工作專門或技術性工作專門或技術性工作 

A. 外國專業人員外國專業人員外國專業人員外國專業人員之受之受之受之受聘資格聘資格聘資格聘資格，原則上應依據「審查標準」第 5 條

規定「外國人受聘僱從事前條工作，除符合本標準其他規定

外，仍應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a. 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規定取得證書或執業資格

者。 

b. 取得國內外大學相關系所之碩士以上學位者，或取得相關

系所之學士學位而有二年以上相關工作經驗者。 

c. 服務跨國企業滿一年以上經指派來我國任職者。 

d. 經專業訓練，或自力學習，有五年以上相關經驗，而有創

見及特殊表現者。」 

B. 各項各項各項各項工作內容及其工作內容及其工作內容及其工作內容及其他外國專業人員受聘資格與其雇主應具備他外國專業人員受聘資格與其雇主應具備他外國專業人員受聘資格與其雇主應具備他外國專業人員受聘資格與其雇主應具備

之條件之條件之條件之條件：：：： 

依「審查標準」第 4-37 條規定，整理如下： 

                                                 
1 因所涉內容相當繁多，因此本文僅針對就業服務法第 46 條規定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2 款規定予

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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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門或技術性工作專門或技術性工作專門或技術性工作專門或技術性工作 

工作項目/內容（（（（標註標註標註標註*者雇者雇者雇者雇
主另須符合營業實績條件主另須符合營業實績條件主另須符合營業實績條件主另須符合營業實績條件）））） 

外國專業人員其他應備資
格 雇主應備條件 

一一一一、、、、營繕工程或建築技術工
作 

營繕工程施工技術指導、品
質管控或建築工程之規劃、
設計、監造、技術諮詢 

無 應具備下列條件之一： 
1. 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許可、登記之營造業
者 

2. 取得建築師開業證明
及二年以上建築經驗
者 

二、交通事業工作 
陸運事業、航運事業、郵政
事業、電信事業、觀光事業、
氣象事業、從事前各項事業
之相關規劃、管理工作 

詳參第 11-14、17、20 條等
規定 

除應各取得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核發經營事
業之證明，其他亦須符合
第 15-16、18-19 條等規定 

三三三三、、、、財稅金融服務工作 
證券、期貨事業、金融事業、
保險事業、協助處理商業會
計事務之工作、協助處理會
計師法所定業務之工作 

無 應各取得中央目的事業
主 管機關核 發經營 證
券、期貨事業、金融事業
或保險事業之證明、會計
師執業登記 

四四四四、、、、不動產經紀工作不動產經紀工作不動產經紀工作不動產經紀工作* 
執行不動產仲介或代銷業務執行不動產仲介或代銷業務執行不動產仲介或代銷業務執行不動產仲介或代銷業務 

應取得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核發之不動產經紀
人證書或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指定之機構、團體發
給之不動產經紀營業員證
明 

無 

五五五五、、、、移民服務工作移民服務工作移民服務工作移民服務工作* 
與投資移民有關之移民基金
諮詢、仲介業務，並以保護
移民者權益所必須者為限/
其他與移民有關之諮詢業務 

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1. 從事前項之移民業務二

年以上 
2. 曾任移民官員，負責移

民簽證一年以上 
3. 具備律師資格，從事移

民相關業務一年以上 

無 

六、律師工作 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1. 中華民國律師 
2. 外國法事務律師 

應具備下列條件之一： 
1. 中華民國律師 
2. 外國法事務律師 

  專利師工作 應具備專利師資格 應為經營辦理專利業務
之事務所，並具備下列條
件之一： 
1. 中華民國專利師 
2. 中華民國律師 
3. 中華民國專利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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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技師工作 應取得技師法所定中央主
管機關核發之執業執照 

應取得下列證明之一： 

1. 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登
記證 

2.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
發經營該業務之證明 

八、於醫事機構從事醫療保
健工作 

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1. 取得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核發之醫事專門職
業證書之醫師、中醫
師、牙醫師、藥師、醫
事檢驗師、醫事放射
師、物理治療師、職能
治療師、護理師、營養
師、臨床心理師、諮商
心理師、呼吸治療師、
語言治療師、聽力師、
牙體技術師及助產師 

2.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會
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認定醫療衛生業務上
須聘僱之醫事專門性或
技術性人員 

醫事機構，以下列各款為
限： 
1. 醫療機構 
2. 護理機構 
3. 藥商及藥局 
4. 衛生財團法人 
5.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

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認定得聘僱前
條外國人之機構 

九九九九、、、、環境保護工作環境保護工作環境保護工作環境保護工作* 
人才訓練/技術研究發展/污
染防治機具安裝、操作、維
修工作 

無 雇主以下列各款為限： 
1. 環境檢驗測定機構 
2. 廢水代處理業者 
3. 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

清理機構 
4. 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 
5.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

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認定得聘僱前
條外國人之事業 

十、文化、運動及休閒服務
工作 

出版事業出版事業出版事業出版事業*/電影業電影業電影業電影業*/無線無線無線無線、、、、
有線及衛星廣播電視業有線及衛星廣播電視業有線及衛星廣播電視業有線及衛星廣播電視業*/藝藝藝藝
文及運動服務業文及運動服務業文及運動服務業文及運動服務業*/圖書館及
檔案保存業/博物館、歷史遺
址及其他文化資產保存機構
/休閒服務業休閒服務業休閒服務業休閒服務業* 

無 聘僱左列第五款及第六
款外國人之雇主應取得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
從事圖書館、檔案保存
業、博物館或歷史遺址等
機構之證明 

十一、學術研究工作 無 應為專科以上學校、經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
法核准立案之學術研究
機構或教學醫院 

十二、獸醫師工作 應取得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應為獸醫師之執業機構
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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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核發之獸醫師證書 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認定從事獸醫師工作
之機構 

十三、製造業工作製造業工作製造業工作製造業工作* 
經營管理、研究、分析、設
計、規劃、維修、諮詢、機
具安裝、技術指導等 

無 無 

十四、批發業工作批發業工作批發業工作批發業工作* 
經營管理、設計、規劃、技
術指導等 

無 無 

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
會商中央目的事業會商中央目的事業會商中央目的事業會商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指定之工主管機關指定之工主管機關指定之工主管機關指定之工
作作作作* 

無 無 

 

C. 雇主之營業實績規定雇主之營業實績規定雇主之營業實績規定雇主之營業實績規定 

依「審查標準」第 36 條規定「雇主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a. 本國公司： 

(a) 設立未滿一年者，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上、

營業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進出口實績總額達美金

一百萬元以上或代理佣金達美金四十萬元以上。 

(b) 設立一年以上者，最近一年或前三年度平均營業額達新

臺幣一千萬元以上、平均進出口實績總額達美金一百萬

元以上或平均代理佣金達美金四十萬元以上。 

b. 外國公司在我國分公司或大陸地區公司在臺分公司： 

(a) 設立未滿一年者，在臺營運資金達新臺幣五百萬元以

上、營業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進出口實績總額達

美金一百萬元以上或代理佣金達美金四十萬元以上。 

(b) 設立一年以上者，最近一年或前三年度在臺平均營業額

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平均進出口實績總額達美金一

百萬元以上或平均代理佣金達美金四十萬元以上。 

c.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案許可之外國公司代表人辦事

處或大陸地區公司在臺辦事處，且在臺有工作實績者。 

d.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立之研發中心、企業營運

總部。 

e. 對國內經濟發展有實質貢獻，或因情況特殊，經中央主管

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案認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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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華僑或外國人投資或設立事業之主管工作華僑或外國人投資或設立事業之主管工作華僑或外國人投資或設立事業之主管工作華僑或外國人投資或設立事業之主管工作 

A. 外國主管外國主管外國主管外國主管受聘受聘受聘受聘資格資格資格資格 

依「審查標準」第 38 條規定「外國人受聘僱從事本法第四十

六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於華僑或外國人經政府核准投資或設

立事業擔任主管，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a. 依華僑回國投資條例或外國人投資條例核准投資之公司，

其華僑或外國人持有所投資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合計超

過該事業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三分之一以上之公司經理

人。 

b. 外國分公司經理人。 

c.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設立代表人辦事處之代表

人。 

d. 符合第六條第二項專案同意之具創新能力之新創事業，其

部門副主管以上或相當等級之人員。 

雇主依前項雇主依前項雇主依前項雇主依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第一款至第三款第一款至第三款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所聘僱之人數超過一人者規定所聘僱之人數超過一人者規定所聘僱之人數超過一人者規定所聘僱之人數超過一人者，，，，其其其其

外國人外國人外國人外國人、、、、雇主資格或其他資格雇主資格或其他資格雇主資格或其他資格雇主資格或其他資格，，，，應符合第二章規定應符合第二章規定應符合第二章規定應符合第二章規定。」 

B. 外資事業外資事業外資事業外資事業應應應應具具具具備條件備條件備條件備條件 

依「審查標準」第 39 條規定「前條外國人之雇主，應具備下

列條件之一： 

a. 公司設立未滿一年者，實收資本額或在臺營運資金達新臺

幣五十萬元以上、營業額達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上、進出口

實績總額達美金五十萬元以上或代理佣金達美金二十萬元

以上。 

b. 公司設立一年以上者，最近一年或前三年在臺平均營業額

達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上、平均進出口實績總額達美金五十

萬元以上或平均代理佣金達美金二十萬元以上。 

c.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設立之外國公司代表人辦事

處且有工作實績者。但設立未滿一年者，免工作實績。 

d. 對國內經濟發展有實質貢獻，或因情況特殊，經中央主管

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案認定。」 

 
五五五五、、、、    外國人外國人外國人外國人來台工作來台工作來台工作來台工作相關相關相關相關之申請程序之申請程序之申請程序之申請程序 

1. 申請申請申請申請聘僱許可聘僱許可聘僱許可聘僱許可 

(1) 申請申請申請申請人人人人：：：：雇主雇主雇主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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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就業服務法第 43 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外，外國人未經雇主

申請許可，不得在中華民國境內工作。」 

(2) 受理機關受理機關受理機關受理機關：：：：行政院行政院行政院行政院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一般外國專業人員之工作許可業務，統由行政院勞動部負責（除科

學園區、加工出口區之外國專業人員之工作許可業務係各由科學園

區管理局負責、加工出口區管理處負責）。 

(3) 申請應備文件申請應備文件申請應備文件申請應備文件：：：： 

專門性或技術性工作專門性或技術性工作專門性或技術性工作專門性或技術性工作 僑外投資事業主管工作僑外投資事業主管工作僑外投資事業主管工作僑外投資事業主管工作 

1. 申請書 
2. 機構負責人之國民身分證或

外國護照影本 
3. 機構立案登記證明或商業登

記證明，營業額證明、特許事
業許可證等影本 

4. 聘僱契約書影本或副本（應載
明受聘僱外國人姓名、國籍、
工作職稱、工作內容、薪資報
酬、聘僱期間及經雙方簽章） 

5. 受聘僱外國人名冊 
6. 受聘僱外國人之護照影本 
7. 受聘僱外國人之學歷證書影

本 
8. 受聘僱外國人資格條件文件 
9. 審查費收據正本（郵政劃撥收

據，每一申請案新台幣 500 元
整） 

10. 受聘僱外國人未滿 20 歲時
者，其法定代理人同意其聘僱
之文件及法定代理人護照影
本 

11. 申請聘僱日前一年曾經核准
受聘僱其他雇主，應檢附上一
年度財政部國稅局核發之外
僑綜合所得稅納稅證明書影
本 

12. 各申請工作除上述之應備文
件外，應加附各項專門性技術
性工作資格證明之文件 

1. 申請書 
2. 機構負責人之國民身分證或

外國護照影本 
3. 機構立案登記證明或商業登

記證明，營業額證明、特許事
業許可證等影本 

4. 聘僱契約書影本或副本（應載
明受聘僱外國人姓名、國籍、
工作職稱、工作內容、薪資報
酬、聘僱期間及經雙方簽章） 

5. 受聘僱外國人之名冊 
6. 受聘僱外國人之護照影本 
7. 審查費收據正本（郵政劃撥收

據，每一申請案新台幣 500 元
整） 

8. 受聘僱外國人未滿 20 歲時
者，其法定代理人同意其聘僱
之文件及法定代理人護照影
本 

9. 申請聘僱日前一年曾經核准
受聘僱其他雇主，應檢附上一
年度財政部國稅局核發之外
僑綜合所得稅納稅證明書影
本 

10. 主管機關核發之僑外投資事
業核准函影本 

11. 公司資本額證明文件影本，成
立滿 1年以上附營業額證明文
件影本 

12. 公司登記或變更事項登記表 

 
2. 辦理辦理辦理辦理居留居留居留居留簽證簽證簽證簽證 

於獲得主管機關核發之聘僱許可後，應於入國工作前至我國駐外單位辦

理簽證；若已先行入國者，向外交部領事事務局各地辦事處變更簽證。 

3. 辦理外僑居留證辦理外僑居留證辦理外僑居留證辦理外僑居留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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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於入國或改辦簽證後 15 日內，至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各縣（市）

服務站辦理外僑居留證。 


